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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黑罪判刑

生成日期: 2025-10-21

交通肇事罪刑事拘留后多长时间逮捕？1、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
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2、对于流窜作案、
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公
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
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
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
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
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过
失犯罪，拘役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数罪并罚的情况下，拘役不能超过一年。涉黑罪判刑

2020年5月1日起电子数据可正式作为证据，微博、微信、支付宝，这些软件已然占据了现代年轻人的主要
社交阵地;信息化的发展，让人们的一言一行越来越被记录，越来越“雁过留痕”。一旦发生纠纷，电子数据让
事实变得有据可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2月2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将于2020年5月1日起施行，决定进一步细化并扩大了电子数据的范围。所以手机聊
天记录是可以作为法律证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版)》第十四条电子数据包
括下列信息、电子文件：(一)网页、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
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
等信息;(四)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五)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
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涉黑罪判刑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后，如果
剩余刑期3个月以上的，会移监狱服刑。

交通肇事罪不属于故意犯罪，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故意犯罪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
的结果，必须是明知的且必须是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虽然驾车者对饮酒行为是明知的，对饮酒
后还须驾驶车辆也是明知的，但是对饮酒后会驾驶车辆会提升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性并非是希望或者放任结果
的发生，驾车者主观方面是反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因而主观恶性较小。那么显而易见，酒后驾驶者在主观上是
一种过失心理，属于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却轻信能够避免。同时故意犯罪并非一概要求发生危害
结果，而过失犯罪均以发生危害结果为要件。酒后驾驶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是以交通肇事罪这一过失犯罪来定罪
量刑，如果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处理。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涉嫌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二)拒绝按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的;(三)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
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四)拒绝执行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重婚罪】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
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按规定，申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时提供的担保人要满足以下条件：1、担保人跟本案无牵连，即只要不是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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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当事人即可。2、担保人依法享有***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所以坐牢的就不可以。3、担保人在当地
有常住户口和固定住所，便于办案机关找人。4、担保人要有能力履行担保义务，如果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等，
那么即不是适格的。因此，符合以上条件的即可以作为担保人。不过，做了担保人后要保证被担保人不逃避行
政拘留处罚的执行，担保人不履行担保义务致使被担保人逃避行政拘留处罚的执行，就将要接受3000元以下罚
款。当然，当事人实在找不出符合条件的担保人的，可以选择提供保证金，并且，当事人是按每日行政拘留200
元的标准交纳保证金。不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则由人民法院立案。涉黑罪判刑

诈骗罪（刑法第266条）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
行为。涉黑罪判刑

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采取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具有以下几个
特点：?1．有权适用强制措施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团体或个人
都无权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即构成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犯，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2．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是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诉讼参与人和案外人不得采用强制措施。?3．强制措施的内容是限制或者剥夺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而不是对物的强制处分。4．强制措施的性质是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惩戒性措施。
即适用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和审判，进行毁灭、
伪造证据、继续犯罪等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所以强制措施同刑罚和行政处罚存在本质区别。5．强制措施是一
种法定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各种强制措施的适用机关、适用条件和程序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其目的是为
了严格控制强制措施的使用，防止出现因为滥用强制措施而产生的侵犯**的负面效应。涉黑罪判刑


